第  屆         獎

參選說明表

	參選獎項
	最佳人才培育獎(1)-平均專業證照數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、敘述文字應求扼要、精簡，並儘可能量化(提出數據資料)，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。

二、內容敘述請依下表列項目填寫：

1、經公開報考且及格者之金融相關證照。（近五年內）

2、在職進修取得教育部許可之畢業證書。（近五年內）

3、國家考試或政府單位發照如律師.會計師.分析師或全民英檢…等。（近五年內）

4、本獎項所指五年時限以報名截止日算起前推五年為準。

	
	名稱
	發照或考試單位
	員工姓名
	取得年度
	
	名稱
	發照或考試單位
	員工姓名
	取得年度

	1
	
	
	
	
	16
	
	
	
	

	2
	
	
	
	
	17
	
	
	
	

	3
	
	
	
	
	18
	
	
	
	

	4
	
	
	
	
	19
	
	
	
	

	5
	
	
	
	
	20
	
	
	
	

	6
	
	
	
	
	21
	
	
	
	

	7
	
	
	
	
	22
	
	
	
	

	8
	
	
	
	
	23
	
	
	
	

	9
	
	
	
	
	24
	
	
	
	

	10
	
	
	
	
	25
	
	
	
	

	11
	
	
	
	
	26
	
	
	
	

	12
	
	
	
	
	27
	
	
	
	

	13
	
	
	
	
	28
	
	
	
	

	14
	
	
	
	
	29
	
	
	
	

	15
	
	
	
	
	30
	
	
	
	

	證照數合計
	
	信用部員工數
	
	平均證照數
	


註一：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。

註二：相關證照請付影本佐證，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。

註三：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及私章。               單位核對章：

第  屆            獎

參選說明表

	參選獎項
	最佳人才培育獎(2)- 平均專業訓練時數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、敘述文字應求扼要、精簡，並儘可能量化(提出數據資料)，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。

二、內容敘述請依下列項目填寫：
1、農訓協會或金融研訓院舉辦金融研習相關之訓練。

2、其他訓練機構舉辦金融相關研習之訓練。

3、如未載明受訓時數一天以8小時計算。

4、本項訓練時數須與金融業務相關之訓練時數。

	
	名稱
	發照或主辦單位
	員工姓名
	時數
	
	名稱
	發照或主辦單位
	員工姓名
	時數

	1
	
	
	
	
	16
	
	
	
	

	2
	
	
	
	
	17
	
	
	
	

	3
	
	
	
	
	18
	
	
	
	

	4
	
	
	
	
	19
	
	
	
	

	5
	
	
	
	
	20
	
	
	
	

	6
	
	
	
	
	21
	
	
	
	

	7
	
	
	
	
	22
	
	
	
	

	8
	
	
	
	
	23
	
	
	
	

	9
	
	
	
	
	24
	
	
	
	

	10
	
	
	
	
	25
	
	
	
	

	11
	
	
	
	
	26
	
	
	
	

	12
	
	
	
	
	27
	
	
	
	

	13
	
	
	
	
	28
	
	
	
	

	14
	
	
	
	
	29
	
	
	
	

	15
	
	
	
	
	30
	
	
	
	

	證照數合計
	
	信用部員工數
	
	平均證照數
	


註一：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。

註二：相關證照請付影本佐證，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。

註三：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及私章。             單位核對章：   

註四：本項基準期間：93年度

第  屆            獎

參選說明表

	參選獎項
	最佳人才培育獎(3)- 經營者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具體做法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、敘述文字應求扼要、精簡，並儘可能量化(提出數據資料)，必要時可提供相關附件。

二、內容敘述請依下列項目填寫：（每細項請限制在500字以內）
1、人力培育之宗旨與目的
2、受訓人員之單位、階層職位及人員數量規劃
3、受訓時間與日期規劃
4、受訓地點規劃
5、受訓課程內容與講師規劃
6、訓練方式
7、訓練後評鑑
8、訓練後學員心得或作業發表
9、結語

三、內容敘述說明：

1、內訓：農會自行辦理之員工訓練。
2、外訓：參加管理、行銷、創新、服務品質……等相關提升員工競爭力之教育訓練，如魔鬼訓練.地獄訓練…均可。

3、本項內訓須報縣府核備之訓練時數、外訓須取得訓練單位講習訓練證明文件者。

4、證明如未載明受訓時數一天以8小時計算。

	


註一：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數。

註二：相關證照請付影本佐證，正本自行留存以便查核。

註三：單位核章處請蓋核對單位印章及私章。             單位核對章： 

註四：特殊企劃案不限於縣府核備之訓練計劃。

註五：本項具體作法基準期間：93年度。
附件三








